
南环发〔2022〕95号
贵南县生态环境局
关于青海省贵南绿佳源肉食品有限公司建设500吨冷库及配套设施项目建设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
青海省贵南绿佳源肉食品有限责任公司：

你公司委托贵州盛新巨迈生态环境咨询有限公司编制的《青海省贵南绿佳源肉食品有限公司建设500吨冷库及配套设施项目建设环境影响报告表》及《关于申请审批<青海省贵南绿佳源肉食品有限公司建设500吨冷库及配套设施项目建设环境影响报告表>的请示》收悉（以下简称《报告表》），经审核，现批复如下：

一、项目建设内容

该项目位于海南州贵南县过马营镇幸福路302号，属改建项目，项目不新增用地，不增加处理量。主要建设内容为：改造更换现有车间牛线1条，改造羊线1条，新建537.6㎡的500吨冷库及配套制冷设备。总投资500万元，其中环保投资16.5万元，占总投资的3.3%。该项目建设符合国家产业政策、符合“三线一单”分区管控要求。在落实报告表提出的各项环境保护措施的基础上，我局原则同意按照报告表中所列建设项目的地点、性质、规模、工艺、污染防治措施及下述要求进行项目建设。
二、项目施工期和营运期应做好以下工作
（一）严格落实大气污染防治措施。施工期落实好“6个百分百”控尘措施，施工现场设置不低于1.8米的围挡，防止扬尘污染。营运期做好厂区绿化，待宰圈喷洒生物除臭剂，保持车间通风、清洁；污水处理池进行加盖封闭，污水当天产生当天处理、喷洒除臭剂、定期清掏污泥。废气污染物排放严格按照《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》（GB14554-1993）表1的二级标准要求。

（二）严格落实噪声污染防治措施。文明施工，禁止夜间施工，施工噪声执行《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》（GB12523-2011）2类标准要求。营运期采用低噪设备，合理布局，采取隔音、消声等有效降噪措施；加强设备日常维护定期检查维修，保持运行状态良好；加强车辆管理，在厂区设置车辆限速和禁鸣标志，确保噪声达到《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》（GB12348-2008）表1中2类标准要求。
（三）严格落实水污染防治措施。施工期废水收集后回用，不外排。营运期屠宰废水和地面清洗废水经厂内原有污水处理站处理，达到《肉类加工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》（GB13457-92）中表3三级标准要求后拉运至过马营镇污水处理厂进行处理，加强废水治理设施的定期维护并设置事故池，避免废水事故排放；生活污水经化粪池处理后拉运至过马营镇污水处理厂。

（四）严格落实固体废物污染防治措施。施工期生活垃圾、建筑垃圾须分类收集和处置，垃圾运输须密闭，环卫部门定时清运统一处理。营运期待宰圈牛羊粪便采用干清粪工艺及时清理粪便，定期清运至有机肥厂；不合格牛羊肉、内脏和胴体按照相关要求进行无害化处理；污水处理站污泥委托有资质单位处理清运污泥。

（五）认真履行环保主体责任。严格落实并优化报告表提出的环境风险防范措施，加强项目环境风险管控，制定有效的应急预案并采取可靠的防范措施，定期组织演练，加强内部管理，严格操作规范，防止安全生产事故引发环境污染，确保环境安全。
三、严格执行排污许可制度，在启动生产设施或实际排污前变更排污许可证。
四、认真落实项目建设“三同时”制度。项目建成后，及时组织竣工环境保护验收，验收合格后方可正式投入使用。

五、本批复未及事项按环评报告表结论与建议执行。项目批复后如发生变更，你单位应及时履行相关环保手续。

六、该项目由贵南县生态环境综合行政执法大队负责日常监督管理工作，并按规定接受各级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的监督检查。

2022年6月21日

贵南县生态环境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2年6月21日 印发


